
2025年3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刘彬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孙丹07 典案

将身份证借给他人贷款
谁来还款？

核心提示 将身份证借给他人贷款，应该由谁来承担还款责

任？让我们以一起典型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例，分析

“甲贷乙用”背后的法律逻辑与责任归属。

案情回顾

原告某银行与被告郝某签订《借款

合同》，银行依约发放贷款后，郝某逾期

未履行还款义务。在庭审过程中，郝某

认为自己只是将身份证借给他人，实际

资金使用人及车辆受益人都不是自己。

据郝某回忆，前段时间好友刘某手

头紧，想借自己身份证贷款买车。他也

没多想，爽快地给了身份证，并在借款

合同上签了字。然而，贷款到期后，刘

某和那辆车竟然“人间蒸发”，银行多次

催款无果，最终一纸诉状将郝某告上了

法庭。法庭上，郝某拿着那份亲笔签名

的借款合同，彻底傻了眼。他这才意识

到，当初的“义气之举”竟让自己背上了

沉重的经济负担。

经审理，法院认为郝某出借身份

证，放任他人以自己的名义贷款购车，

视为对实际借款人的认可，刘某的行为

构成表见代理，判决郝某应当对借款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点拨

银行在订立借款合同时知晓实际借

款人，则不受借款合同约束，实际借款人

承担责任。名义借款人明知借款事实，

且无法举证证明银行知晓实际用款人，

构成表见代理，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因

被代理人的行为或疏忽，使相对人有理

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从而与行为人

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民事制度。银行作

为相对人，需要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时是善

意且无过失的，即银行不知道且不应当知

道名义借款人没有代理权。银行在发放

贷款时通常会进行形式审查，这些审查行

为可以作为银行善意的依据。借名贷款

隐患多，签字借贷要当心。应尽量避免

参与借名贷款，谨慎对待任何形式的借

贷行为，切勿因情面或轻信他人而忽视

潜在风险。

据光明网

案情回顾

案情显示，袁隆平院士生前通过与

某农业高科技公司签署《袁隆平品牌权

许可使用协议》，授权该公司在经营活

动中独占使用其姓名权。万某集团公

司、江西万某实业公司与某农业高科技

公司经营范围有重合之处，其在大米等

商品外包装及网络宣传中使用“国米万

年贡 袁隆平题”字样进行宣传销售。

某农业高科技公司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某农业高科技公司经济损失100万

元、维权合理开支10万元等。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万某集团公司、江西万某实业公

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带有“袁隆平”姓

名及签字包装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立即删除不正当使用“袁隆平”姓名及

签字的宣传内容；万某集团公司、江西

万某实业公司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

支共计5万元。

万某集团公司、江西万某实业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此案判决明确

了商业化使用知名育种家姓名构成不

正当竞争的法律标准，为类似纠纷提供

了裁判指引。本案判决切实贯彻诚实

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有力维护了知名

育种家姓名的商品化权益，规范了市场

竞争秩序，有助于营造健康公平的市场

环境。

法律点拨

在被诉侵权商品上以题字落款等

形式使用“袁隆平”字样属于商业化使

用。某农业高科技公司享有对“袁隆

平”姓名的相关商业使用权益。万某集

团公司和江西万某实业公司在未获得

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袁隆平”

姓名进行商品宣传和销售，容易引人误

认为其产品与袁隆平院士或某农业高

科技公司存在特定联系，构成商业混淆

行为。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

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某农业高科技

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据光明网

案情回顾

2020年，小红（化名）与小林（化

名）决定办理离婚，两人在民政局签

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双

方共同所有的漳州某楼盘房产及车

位由小林负责出售，总价款对半分

割，小林还需在房屋售出后另外支付

小红8万元补偿金。

然而，签署《离婚协议》当天，两人

私下又签订了另一份《私人协议》，删

除了“售房后支付”的前置条件，仅载

明小林承诺另行支付小红8万元作为

补偿金，并特别注明“若与备案《离婚

协议》冲突，以本协议为准”。据了解，

两人在漳州购买的房产因开发商原因

烂尾，产权证“悬空”，房屋挂牌许久依

旧无人问津。小红多次催促小林支付

8万元，但小林却说协议写明是卖房后

给钱。2024年，小红将小林告上法庭，

要求小林立即支付8万元补偿金及利

息，并向法院出示《私人协议》。

双方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均无

异议，但在调解及庭审过程中都不愿

退让。法院审理认定，两份协议均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

定，因此均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备案

《离婚协议》约定卖房后支付8万元补

偿款，但《私人协议》写明了“冲突时

以本协议为准”，因此房屋是否出售

不影响8万元支付义务。

但是，若直接要求小林支付8万

元，则其大概率无力负担，因此法院结

合两份协议中双方关于出售房屋的约

定，同时考虑小林的经济压力，最终从

利益衡平（注：司法专业术语）的角度

给予小林10个月筹款期，同时驳回了

小红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

法律点拨

将《离婚协议》交由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备案虽是协议离婚的程序之

一，但备案行为本身并非《离婚协议》

的生效条件，只要《离婚协议》符合民

法典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即便没

有经过备案也对双方具有同样的约

束力，因此在同时签有多份协议的情

况下，一定要记得就协议的效力进行

约定，以免事后发生纠纷。

据《厦门晚报》

案情回顾

原告张某（化名）与被告王某

（化名）在日常业务往来中因车

辆维修费用结算产生争议，后张

某发现王某公然在朋友圈发布张

某工作照及经过恶意丑化处理为

黑白样式的照片，并称其为“老

赖”，该内容迅速传播，让张某形

象一落千丈，使其名誉严重受损。

张某在发现被侵权后，果断收集

证据及报警，并将王某告上法院，

要求王某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

赔偿精神损失及支付合理维权

费用。

此案受理后，法官为妥善化解

矛盾，决定优先进行调解。在调解

过程中，法官向被告详细阐释相关

法律规定以及其行为的违法性和

严重后果，经过多次协商，被告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在微信朋友

圈连续七日发布向原告赔礼道歉

的信息，以消除对原告名誉造成的

不良影响，同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

抚慰金人民币1100余元，原告放弃

对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就此

达成调解协议。

法律点拨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

度极快，一旦发生人格权侵权行

为，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往往难

以估量，当遭遇侵权时，首先应固

定证据，立即对侵权内容截图、录

屏，记录侵权链接、发布时间等关

键信息；其次应多途径合法维权，

可采取平台投诉、报警处理、提起

诉讼等方式；最后可主张合理赔

偿，除精神损害赔偿外，可要求侵

权人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等合理维

权费用。

据铜陵中院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发黑白照片泄愤
法院：赔礼道歉+赔偿

核心提示 维权需合法合规，切勿因一时冲动做出违法

之事。近日，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成功

调解一起因朋友圈发黑白照片泄愤引发的人格权纠纷案件。

两公司擅用“袁隆平”姓名
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袁隆平院士系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世界杂交水

稻之父，其姓名具有极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但

是，两家公司在未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却擅自使用“袁隆平”姓名进行商品宣

传和销售。最高人民法院3月20日对外发布第五批15件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此案作为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有力维护育种家的合法权益。

核心提示

离婚签了两份协议
发生冲突哪份为准？

一对夫妻在协议离婚时，签署了两份内容不一

致的协议，其中备案协议约定男方需在房产出售后

支付补偿金，而私下协议却删除了这一前提条件。因房产长期未能售出，双方

就8万元补偿金的支付条件产生争议。近日，海沧区法院公布了这起纠纷案件。

核心提示


